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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

假诉讼的紧急通知》

在“国五条”等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背景下，针对

规避税收、限贷及限购政策出现的“假离婚”、借名买

房、阴阳合同、虚构债务以房抵债等现象，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颁布了《关于房地产调

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

知》（法明传[2013]359 号，以下简称“《通知》”），

以打击虚假诉讼，确保国家房地产调控措施的贯彻

落实。

一、《通知》的主要内容

1. 强调了涉及不动产纠纷情况下对协议管辖条款

效力的认定。

《通知》规定，当事人在以房抵债协议中约定

管辖法院，但抵债的房产与协议管辖法院属异

地的，要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专属管

辖的规定认定协议管辖的效力。

2. 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进行严格审查。

第一，借贷等债权债务关系仅有借据和双方的

认可，但未提供款项来源等证据的，对债权债

务关系的真实有效性要严格审查，不能简单认

定；

第二，双方以债权债务纠纷为由诉讼至法院，

但是立案后对案件事实及实体处理等均无争议

并迅速达成“以房抵债”协议的，务必在严格依法

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出具调解书；

第三，当事人在人民法院调解组织等主持下达

成包含以房抵债内容的调解协议，并共同申请

司法确认的，应当加大审查确认力度，慎重出

具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裁定。

3. 执行以房抵债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通过拍卖

等程序偿债。

《通知》规定，当事人对以房抵债生效法律文

书或者调解协议申请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出具

以房抵债裁定书或者要求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当事人要求以房产清偿债务

的，应当采取拍卖等执行变价措施。

二、简评

1. 《通知》的出台恐为临时性举措

《通知》出台是为配合国家房产调控政策，我

们认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通知》是否会

在司法审判中长期践行 ，还有待观察。

2. 以房抵债协议的管辖问题

我们认为，《通知》关于以房抵债协议管辖的表

述方式，倾向于将以房抵债案件划入了不动产

专属管辖范畴，可以预见很多法院也将会对此

类案件按专属管辖处理。但《通知》实际上并

没有对此类纠纷管辖问题作出结论，是否属于

专属管辖并非是不可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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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知》的出台将会加大涉及以房抵债案件的

立案难度和审查力度。

司法实践中，北京法院在立案阶段早已不仅仅

是形式审查，而是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通知》

出台后，北京法院对于涉房案件中的债权债务

关系、婚姻关系会进行更严格的实质审查，此

类案件在北京的立案难度会有所增加。是否会

对北京以外法院造成立案过程中对案件进行实

质审查的影响，有待观察。

4. 以房抵债案件的举证难度将会加大。

审判人员将审慎甄别各种可能出现的虚假诉讼

行为，防止出现假离婚以逃避债务或者规避房

地产调控政策的现象。

案件立案受理后，双方当事人迅速达成调解协

议约定用债务人的房产抵偿债务的案件将会被

列入法院重点审查的范围。在即使双方对债务

数额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法院也将会要求原告

陈述借款经过，提供汇款、转账等银行记录，

以便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实际存在，加重了当

事人的举证义务。

5. 执行过程中，原则上只能进行房产变现，而避

免直接以房抵债。

《通知》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的，原则上

法院不再直接出具以房抵债裁定书或者要求

登记机构办理过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不管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虚构，《通知》的

规定实际上阻断了房屋直接过户给债权人的偿

债路径，债权人无法获得抵债房屋所有权，只

能通过房屋变现的方式清偿债务。这显然也是

本《通知》内容中防止以房抵债规避房产调控

政策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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